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2568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司凱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

119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與告訴人甲○○素不相識，乙○

○於民國112年5月22日晚間7時30分許，在臺北市中山區松

江路往北上接國道處，因與甲○○發生行車糾紛而心生不

滿，遂以「幹你娘」辱罵甲○○，經甲○○提出告訴而經臺

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5785號提起公

訴，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3年度審易字第632號案件審理

中，詎乙○○於同年7月22日下午3至4時許，在臺北地院2樓

刑事庭，就該案件為公開審理時，另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

以與上開案件為自己答辯無關且無必要之「是告訴人（指甲

○○）白目」之言語，辱罵甲○○而貶損其社會評價，嗣甲

○○提出告訴而查獲上情。因認被告乙○○所為，係犯刑法

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刑法第309條第1

項之公然侮辱罪係以刑罰事後追懲侮辱性言論之規定，惟侮

辱性言論涉及個人價值立場表達之言論自由保障核心，亦可

能同具高價值言論之性質，或具表現自我功能，並不因其冒

犯性即當然不受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其規範文義、可及範

圍與適用結果涵蓋過廣，應依刑法最後手段性原則，確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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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憲之立法目的，並由法院於具體個案適用該規定時，權衡

侮辱性言論與名譽權而適度限縮。本此，該規定所處罰之侮

辱性言論，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

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經權衡

該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是否有

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

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

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始足當之。所謂「名

譽」，僅限於「真實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自然

人）」，前者指第三人對於一人之客觀評價，後者即被害人

在社會生活中應受平等對待及尊重之主體地位、人性尊嚴，

不包含取決於個人主觀感受之「名譽感情」，且真實社會名

譽縱受侮辱性言論侵害，倘非重大而仍可能透過言論市場予

以消除或對抗，亦不具刑罰之必要性；所謂「依個案之表意

脈絡」，指參照侮辱性言論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文化脈絡

予以理解，考量表意人個人條件、被害人處境、2人關係及

事件情狀等因素為綜合評價，不得僅以該語言文字本身具有

貶損意涵即認該當侮辱；所謂「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

則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針對他人名譽恣意攻擊，或僅因衝

突過程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傷及對方名譽；所謂「對他人名

譽之影響已逾一般人合理忍受範圍」，指以社會共同生活之

一般通念，足以造成他人精神上痛苦，足以對其心理狀態或

生活關係生不利影響，甚而自我否定其人格尊嚴者屬之。必

以刑事司法追懲侮辱性言論，不致過度介入個人修養或言行

品味之私德領域，亦不致處罰及於兼具社會輿論正面功能之

負面評價言論始可。限於前揭範圍，該規定始與憲法第11條

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無違（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

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9條公然侮辱罪嫌，係以證人

即告訴人甲○○之指述、本院113年7月22日審判筆錄、該期

日光碟檔案，及被告於偵查中之陳述等為其論據。被告於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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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審判期日雖未到庭，但據其於偵查中所陳，被告固坦認有

如起訴書所載時間、地點，陳述「是告訴人白目」等語，但

否認犯有刑法第309條之犯行，辯稱：因為告訴人在事發當

日會車過程中之行為，會讓社會上一般人認為其行為白目，

白目僅是形容告訴人在該事件中所呈現出來的行為等語。

四、經查：

（一）被告前因與告訴人發生行車糾紛，當下被告以「幹你娘」

之穢語辱罵告訴人，經告訴人提出公然侮辱之刑事告訴，

本院另案進行審理，於113年7月22日下午3時至4時許間，

本院在刑事第5法庭公開審理中，經訊問被告對於告訴人

所述有何意見，被告陳述過程中，即稱「是告訴人白目」

等語乙節，業據證人即告訴人甲○○陳述明確（他字偵查

卷第5、27頁），復有本院113年7月22日審判筆錄在卷可

按（他字偵查卷第39頁），並為被告所是認（他字偵查卷

第31頁），上情堪以認定。

（二）然觀上開期日審判筆錄所載，可見被告所陳完整內容為：

「...（法官問：對於告訴人甲○○於警詢、偵訊時之指

述，有何意見？〈提示偵查卷，並告以要旨〉）被告答：

該處交流道到那邊有拉鍊式會車，是告訴人白目，他不

讓，我當時有打燈，大家都是一臺接一臺，大家都很順在

走，就是告訴人不讓車，再者，我當時沒有碰到告訴人的

車，如果有碰到，我的車也會受損，此外，我當時罵不是

針對告訴人。...」等語，有本院113年審易字第632號113

年7月22日審判筆錄在卷可按，是就被告該句前後語句、

內容、涵意，完整以觀，顯屬短暫言語而非反覆持續出現

之恣意謾罵，且被告係陳述當日事發情形經過，顯因被告

與告訴人會車過程中，告訴人拒絕讓已閃燈示意切入之被

告先行通過，因而不滿，當下出言「幹你娘」等語之經過

情形進行陳述，而為上開「是告訴人白目」之言語，顯然

對於當時會車情形甚為不滿而陳述情緒性之言語，尚難逕

認被告有故意貶損告訴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而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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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有重大明顯損害之情形。

（三）又所謂「白目」之意，係形容人搞不清楚狀況，不會察言

觀色、判斷情狀而陳述、做出不當言語或行為；或形容人

淘氣、搗蛋等意，有中華民國教育部網路查詢用語列印資

料附卷可參，可徵被告所陳上開言詞內容，並未涉及結構

性強勢對弱勢群體（例如種族、性別、性傾向、身心障礙

等）身分或資格之貶抑，則與告訴人之社會名譽、名譽人

格法益受侵害無涉，且被告陳述上開言語後，經承辦法官

提醒被告在公開法庭勿使用疑似侮辱性用詞後，之後，被

告陳述即無再為同上開或其他類似言論用語，益徵被告當

下顯因一時氣憤、不滿衝動而口出該等抽象語句來表達其

不滿情緒，縱致告訴人心生不悅、不滿，但顯僅係影響告

訴人之名譽感情，而名譽感情尚非刑法第309條第1項規定

立法目的所保障之名譽權內涵，已如前述，是被告所為上

開「是告訴人白目」之言詞內容，顯僅為表達不滿之意，

縱造成告訴人主觀上感受難堪或不快，亦難認直接貶損告

訴人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

範圍。準此，自無從對被告以公然侮辱罪相繩。

五、綜上所述，公訴人所提出之積極證據，尚不足以使本院獲致

被告確有公然侮辱犯行之確切心證，而難為被告有罪之確

信，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六、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

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查被告經本院合法傳喚，

於審判期日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有本院送達證書、刑事報到

單、審判筆錄等在卷可稽。然因認本件係應諭知無罪之案

件，依前揭規定，爰不待被告陳述逕行判決，併此敘

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第306條，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惠菁提起公訴，檢察官林秀濤到庭執行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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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程克琳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志忠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01

02

11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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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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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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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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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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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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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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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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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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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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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2568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司凱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119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與告訴人甲○○素不相識，乙○○於民國112年5月22日晚間7時30分許，在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往北上接國道處，因與甲○○發生行車糾紛而心生不滿，遂以「幹你娘」辱罵甲○○，經甲○○提出告訴而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5785號提起公訴，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3年度審易字第632號案件審理中，詎乙○○於同年7月22日下午3至4時許，在臺北地院2樓刑事庭，就該案件為公開審理時，另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以與上開案件為自己答辯無關且無必要之「是告訴人（指甲○○）白目」之言語，辱罵甲○○而貶損其社會評價，嗣甲○○提出告訴而查獲上情。因認被告乙○○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係以刑罰事後追懲侮辱性言論之規定，惟侮辱性言論涉及個人價值立場表達之言論自由保障核心，亦可能同具高價值言論之性質，或具表現自我功能，並不因其冒犯性即當然不受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其規範文義、可及範圍與適用結果涵蓋過廣，應依刑法最後手段性原則，確認其合憲之立法目的，並由法院於具體個案適用該規定時，權衡侮辱性言論與名譽權而適度限縮。本此，該規定所處罰之侮辱性言論，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始足當之。所謂「名譽」，僅限於「真實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自然人）」，前者指第三人對於一人之客觀評價，後者即被害人在社會生活中應受平等對待及尊重之主體地位、人性尊嚴，不包含取決於個人主觀感受之「名譽感情」，且真實社會名譽縱受侮辱性言論侵害，倘非重大而仍可能透過言論市場予以消除或對抗，亦不具刑罰之必要性；所謂「依個案之表意脈絡」，指參照侮辱性言論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文化脈絡予以理解，考量表意人個人條件、被害人處境、2人關係及事件情狀等因素為綜合評價，不得僅以該語言文字本身具有貶損意涵即認該當侮辱；所謂「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則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針對他人名譽恣意攻擊，或僅因衝突過程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傷及對方名譽；所謂「對他人名譽之影響已逾一般人合理忍受範圍」，指以社會共同生活之一般通念，足以造成他人精神上痛苦，足以對其心理狀態或生活關係生不利影響，甚而自我否定其人格尊嚴者屬之。必以刑事司法追懲侮辱性言論，不致過度介入個人修養或言行品味之私德領域，亦不致處罰及於兼具社會輿論正面功能之負面評價言論始可。限於前揭範圍，該規定始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無違（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9條公然侮辱罪嫌，係以證人即告訴人甲○○之指述、本院113年7月22日審判筆錄、該期日光碟檔案，及被告於偵查中之陳述等為其論據。被告於本院審判期日雖未到庭，但據其於偵查中所陳，被告固坦認有如起訴書所載時間、地點，陳述「是告訴人白目」等語，但否認犯有刑法第309條之犯行，辯稱：因為告訴人在事發當日會車過程中之行為，會讓社會上一般人認為其行為白目，白目僅是形容告訴人在該事件中所呈現出來的行為等語。
四、經查：
（一）被告前因與告訴人發生行車糾紛，當下被告以「幹你娘」之穢語辱罵告訴人，經告訴人提出公然侮辱之刑事告訴，本院另案進行審理，於113年7月22日下午3時至4時許間，本院在刑事第5法庭公開審理中，經訊問被告對於告訴人所述有何意見，被告陳述過程中，即稱「是告訴人白目」等語乙節，業據證人即告訴人甲○○陳述明確（他字偵查卷第5、27頁），復有本院113年7月22日審判筆錄在卷可按（他字偵查卷第39頁），並為被告所是認（他字偵查卷第31頁），上情堪以認定。
（二）然觀上開期日審判筆錄所載，可見被告所陳完整內容為：「...（法官問：對於告訴人甲○○於警詢、偵訊時之指述，有何意見？〈提示偵查卷，並告以要旨〉）被告答：該處交流道到那邊有拉鍊式會車，是告訴人白目，他不讓，我當時有打燈，大家都是一臺接一臺，大家都很順在走，就是告訴人不讓車，再者，我當時沒有碰到告訴人的車，如果有碰到，我的車也會受損，此外，我當時罵不是針對告訴人。...」等語，有本院113年審易字第632號113年7月22日審判筆錄在卷可按，是就被告該句前後語句、內容、涵意，完整以觀，顯屬短暫言語而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且被告係陳述當日事發情形經過，顯因被告與告訴人會車過程中，告訴人拒絕讓已閃燈示意切入之被告先行通過，因而不滿，當下出言「幹你娘」等語之經過情形進行陳述，而為上開「是告訴人白目」之言語，顯然對於當時會車情形甚為不滿而陳述情緒性之言語，尚難逕認被告有故意貶損告訴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而令其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有重大明顯損害之情形。
（三）又所謂「白目」之意，係形容人搞不清楚狀況，不會察言觀色、判斷情狀而陳述、做出不當言語或行為；或形容人淘氣、搗蛋等意，有中華民國教育部網路查詢用語列印資料附卷可參，可徵被告所陳上開言詞內容，並未涉及結構性強勢對弱勢群體（例如種族、性別、性傾向、身心障礙等）身分或資格之貶抑，則與告訴人之社會名譽、名譽人格法益受侵害無涉，且被告陳述上開言語後，經承辦法官提醒被告在公開法庭勿使用疑似侮辱性用詞後，之後，被告陳述即無再為同上開或其他類似言論用語，益徵被告當下顯因一時氣憤、不滿衝動而口出該等抽象語句來表達其不滿情緒，縱致告訴人心生不悅、不滿，但顯僅係影響告訴人之名譽感情，而名譽感情尚非刑法第309條第1項規定立法目的所保障之名譽權內涵，已如前述，是被告所為上開「是告訴人白目」之言詞內容，顯僅為表達不滿之意，縱造成告訴人主觀上感受難堪或不快，亦難認直接貶損告訴人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準此，自無從對被告以公然侮辱罪相繩。
五、綜上所述，公訴人所提出之積極證據，尚不足以使本院獲致被告確有公然侮辱犯行之確切心證，而難為被告有罪之確信，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六、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 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查被告經本院合法傳喚，於審判期日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有本院送達證書、刑事報到單、審判筆錄等在卷可稽。然因認本件係應諭知無罪之案件，依前揭規定，爰不待被告陳述逕行判決，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第306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惠菁提起公訴，檢察官林秀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程克琳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志忠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2568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司凱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
119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與告訴人甲○○素不相識，乙○○於民
    國112年5月22日晚間7時30分許，在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往
    北上接國道處，因與甲○○發生行車糾紛而心生不滿，遂以「
    幹你娘」辱罵甲○○，經甲○○提出告訴而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5785號提起公訴，由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以113年度審易字第632號案件審理中，詎乙○○於同年
    7月22日下午3至4時許，在臺北地院2樓刑事庭，就該案件為
    公開審理時，另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以與上開案件為自己
    答辯無關且無必要之「是告訴人（指甲○○）白目」之言語，
    辱罵甲○○而貶損其社會評價，嗣甲○○提出告訴而查獲上情。
    因認被告乙○○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等語
    。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刑法第309條第1
    項之公然侮辱罪係以刑罰事後追懲侮辱性言論之規定，惟侮
    辱性言論涉及個人價值立場表達之言論自由保障核心，亦可
    能同具高價值言論之性質，或具表現自我功能，並不因其冒
    犯性即當然不受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其規範文義、可及範
    圍與適用結果涵蓋過廣，應依刑法最後手段性原則，確認其
    合憲之立法目的，並由法院於具體個案適用該規定時，權衡
    侮辱性言論與名譽權而適度限縮。本此，該規定所處罰之侮
    辱性言論，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
    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經權衡
    該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是否有
    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
    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
    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始足當之。所謂「名譽」
    ，僅限於「真實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自然人）」，前
    者指第三人對於一人之客觀評價，後者即被害人在社會生活
    中應受平等對待及尊重之主體地位、人性尊嚴，不包含取決
    於個人主觀感受之「名譽感情」，且真實社會名譽縱受侮辱
    性言論侵害，倘非重大而仍可能透過言論市場予以消除或對
    抗，亦不具刑罰之必要性；所謂「依個案之表意脈絡」，指
    參照侮辱性言論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文化脈絡予以理解，
    考量表意人個人條件、被害人處境、2人關係及事件情狀等
    因素為綜合評價，不得僅以該語言文字本身具有貶損意涵即
    認該當侮辱；所謂「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則應考量表
    意人是否有意針對他人名譽恣意攻擊，或僅因衝突過程失言
    或衝動以致附帶傷及對方名譽；所謂「對他人名譽之影響已
    逾一般人合理忍受範圍」，指以社會共同生活之一般通念，
    足以造成他人精神上痛苦，足以對其心理狀態或生活關係生
    不利影響，甚而自我否定其人格尊嚴者屬之。必以刑事司法
    追懲侮辱性言論，不致過度介入個人修養或言行品味之私德
    領域，亦不致處罰及於兼具社會輿論正面功能之負面評價言
    論始可。限於前揭範圍，該規定始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
    由之意旨無違（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
    。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9條公然侮辱罪嫌，係以證人
    即告訴人甲○○之指述、本院113年7月22日審判筆錄、該期日
    光碟檔案，及被告於偵查中之陳述等為其論據。被告於本院
    審判期日雖未到庭，但據其於偵查中所陳，被告固坦認有如
    起訴書所載時間、地點，陳述「是告訴人白目」等語，但否
    認犯有刑法第309條之犯行，辯稱：因為告訴人在事發當日
    會車過程中之行為，會讓社會上一般人認為其行為白目，白
    目僅是形容告訴人在該事件中所呈現出來的行為等語。
四、經查：
（一）被告前因與告訴人發生行車糾紛，當下被告以「幹你娘」
      之穢語辱罵告訴人，經告訴人提出公然侮辱之刑事告訴，
      本院另案進行審理，於113年7月22日下午3時至4時許間，
      本院在刑事第5法庭公開審理中，經訊問被告對於告訴人
      所述有何意見，被告陳述過程中，即稱「是告訴人白目」
      等語乙節，業據證人即告訴人甲○○陳述明確（他字偵查卷
      第5、27頁），復有本院113年7月22日審判筆錄在卷可按
      （他字偵查卷第39頁），並為被告所是認（他字偵查卷第
      31頁），上情堪以認定。
（二）然觀上開期日審判筆錄所載，可見被告所陳完整內容為：
      「...（法官問：對於告訴人甲○○於警詢、偵訊時之指述
      ，有何意見？〈提示偵查卷，並告以要旨〉）被告答：該處
      交流道到那邊有拉鍊式會車，是告訴人白目，他不讓，我
      當時有打燈，大家都是一臺接一臺，大家都很順在走，就
      是告訴人不讓車，再者，我當時沒有碰到告訴人的車，如
      果有碰到，我的車也會受損，此外，我當時罵不是針對告
      訴人。...」等語，有本院113年審易字第632號113年7月2
      2日審判筆錄在卷可按，是就被告該句前後語句、內容、
      涵意，完整以觀，顯屬短暫言語而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
      謾罵，且被告係陳述當日事發情形經過，顯因被告與告訴
      人會車過程中，告訴人拒絕讓已閃燈示意切入之被告先行
      通過，因而不滿，當下出言「幹你娘」等語之經過情形進
      行陳述，而為上開「是告訴人白目」之言語，顯然對於當
      時會車情形甚為不滿而陳述情緒性之言語，尚難逕認被告
      有故意貶損告訴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而令其社會名
      譽或名譽人格有重大明顯損害之情形。
（三）又所謂「白目」之意，係形容人搞不清楚狀況，不會察言
      觀色、判斷情狀而陳述、做出不當言語或行為；或形容人
      淘氣、搗蛋等意，有中華民國教育部網路查詢用語列印資
      料附卷可參，可徵被告所陳上開言詞內容，並未涉及結構
      性強勢對弱勢群體（例如種族、性別、性傾向、身心障礙
      等）身分或資格之貶抑，則與告訴人之社會名譽、名譽人
      格法益受侵害無涉，且被告陳述上開言語後，經承辦法官
      提醒被告在公開法庭勿使用疑似侮辱性用詞後，之後，被
      告陳述即無再為同上開或其他類似言論用語，益徵被告當
      下顯因一時氣憤、不滿衝動而口出該等抽象語句來表達其
      不滿情緒，縱致告訴人心生不悅、不滿，但顯僅係影響告
      訴人之名譽感情，而名譽感情尚非刑法第309條第1項規定
      立法目的所保障之名譽權內涵，已如前述，是被告所為上
      開「是告訴人白目」之言詞內容，顯僅為表達不滿之意，
      縱造成告訴人主觀上感受難堪或不快，亦難認直接貶損告
      訴人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
      範圍。準此，自無從對被告以公然侮辱罪相繩。
五、綜上所述，公訴人所提出之積極證據，尚不足以使本院獲致
    被告確有公然侮辱犯行之確切心證，而難為被告有罪之確信
    ，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六、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
     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
    決 ，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查被告經本院合法傳喚
    ，於審判期日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有本院送達證書、刑事報
    到單、審判筆錄等在卷可稽。然因認本件係應諭知無罪之案
    件，依前揭規定，爰不待被告陳述逕行判決，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第306條，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惠菁提起公訴，檢察官林秀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程克琳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志忠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2568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司凱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119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與告訴人甲○○素不相識，乙○○於民國112年5月22日晚間7時30分許，在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往北上接國道處，因與甲○○發生行車糾紛而心生不滿，遂以「幹你娘」辱罵甲○○，經甲○○提出告訴而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5785號提起公訴，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3年度審易字第632號案件審理中，詎乙○○於同年7月22日下午3至4時許，在臺北地院2樓刑事庭，就該案件為公開審理時，另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以與上開案件為自己答辯無關且無必要之「是告訴人（指甲○○）白目」之言語，辱罵甲○○而貶損其社會評價，嗣甲○○提出告訴而查獲上情。因認被告乙○○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係以刑罰事後追懲侮辱性言論之規定，惟侮辱性言論涉及個人價值立場表達之言論自由保障核心，亦可能同具高價值言論之性質，或具表現自我功能，並不因其冒犯性即當然不受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其規範文義、可及範圍與適用結果涵蓋過廣，應依刑法最後手段性原則，確認其合憲之立法目的，並由法院於具體個案適用該規定時，權衡侮辱性言論與名譽權而適度限縮。本此，該規定所處罰之侮辱性言論，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始足當之。所謂「名譽」，僅限於「真實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自然人）」，前者指第三人對於一人之客觀評價，後者即被害人在社會生活中應受平等對待及尊重之主體地位、人性尊嚴，不包含取決於個人主觀感受之「名譽感情」，且真實社會名譽縱受侮辱性言論侵害，倘非重大而仍可能透過言論市場予以消除或對抗，亦不具刑罰之必要性；所謂「依個案之表意脈絡」，指參照侮辱性言論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文化脈絡予以理解，考量表意人個人條件、被害人處境、2人關係及事件情狀等因素為綜合評價，不得僅以該語言文字本身具有貶損意涵即認該當侮辱；所謂「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則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針對他人名譽恣意攻擊，或僅因衝突過程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傷及對方名譽；所謂「對他人名譽之影響已逾一般人合理忍受範圍」，指以社會共同生活之一般通念，足以造成他人精神上痛苦，足以對其心理狀態或生活關係生不利影響，甚而自我否定其人格尊嚴者屬之。必以刑事司法追懲侮辱性言論，不致過度介入個人修養或言行品味之私德領域，亦不致處罰及於兼具社會輿論正面功能之負面評價言論始可。限於前揭範圍，該規定始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無違（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9條公然侮辱罪嫌，係以證人即告訴人甲○○之指述、本院113年7月22日審判筆錄、該期日光碟檔案，及被告於偵查中之陳述等為其論據。被告於本院審判期日雖未到庭，但據其於偵查中所陳，被告固坦認有如起訴書所載時間、地點，陳述「是告訴人白目」等語，但否認犯有刑法第309條之犯行，辯稱：因為告訴人在事發當日會車過程中之行為，會讓社會上一般人認為其行為白目，白目僅是形容告訴人在該事件中所呈現出來的行為等語。
四、經查：
（一）被告前因與告訴人發生行車糾紛，當下被告以「幹你娘」之穢語辱罵告訴人，經告訴人提出公然侮辱之刑事告訴，本院另案進行審理，於113年7月22日下午3時至4時許間，本院在刑事第5法庭公開審理中，經訊問被告對於告訴人所述有何意見，被告陳述過程中，即稱「是告訴人白目」等語乙節，業據證人即告訴人甲○○陳述明確（他字偵查卷第5、27頁），復有本院113年7月22日審判筆錄在卷可按（他字偵查卷第39頁），並為被告所是認（他字偵查卷第31頁），上情堪以認定。
（二）然觀上開期日審判筆錄所載，可見被告所陳完整內容為：「...（法官問：對於告訴人甲○○於警詢、偵訊時之指述，有何意見？〈提示偵查卷，並告以要旨〉）被告答：該處交流道到那邊有拉鍊式會車，是告訴人白目，他不讓，我當時有打燈，大家都是一臺接一臺，大家都很順在走，就是告訴人不讓車，再者，我當時沒有碰到告訴人的車，如果有碰到，我的車也會受損，此外，我當時罵不是針對告訴人。...」等語，有本院113年審易字第632號113年7月22日審判筆錄在卷可按，是就被告該句前後語句、內容、涵意，完整以觀，顯屬短暫言語而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且被告係陳述當日事發情形經過，顯因被告與告訴人會車過程中，告訴人拒絕讓已閃燈示意切入之被告先行通過，因而不滿，當下出言「幹你娘」等語之經過情形進行陳述，而為上開「是告訴人白目」之言語，顯然對於當時會車情形甚為不滿而陳述情緒性之言語，尚難逕認被告有故意貶損告訴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而令其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有重大明顯損害之情形。
（三）又所謂「白目」之意，係形容人搞不清楚狀況，不會察言觀色、判斷情狀而陳述、做出不當言語或行為；或形容人淘氣、搗蛋等意，有中華民國教育部網路查詢用語列印資料附卷可參，可徵被告所陳上開言詞內容，並未涉及結構性強勢對弱勢群體（例如種族、性別、性傾向、身心障礙等）身分或資格之貶抑，則與告訴人之社會名譽、名譽人格法益受侵害無涉，且被告陳述上開言語後，經承辦法官提醒被告在公開法庭勿使用疑似侮辱性用詞後，之後，被告陳述即無再為同上開或其他類似言論用語，益徵被告當下顯因一時氣憤、不滿衝動而口出該等抽象語句來表達其不滿情緒，縱致告訴人心生不悅、不滿，但顯僅係影響告訴人之名譽感情，而名譽感情尚非刑法第309條第1項規定立法目的所保障之名譽權內涵，已如前述，是被告所為上開「是告訴人白目」之言詞內容，顯僅為表達不滿之意，縱造成告訴人主觀上感受難堪或不快，亦難認直接貶損告訴人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準此，自無從對被告以公然侮辱罪相繩。
五、綜上所述，公訴人所提出之積極證據，尚不足以使本院獲致被告確有公然侮辱犯行之確切心證，而難為被告有罪之確信，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六、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 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查被告經本院合法傳喚，於審判期日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有本院送達證書、刑事報到單、審判筆錄等在卷可稽。然因認本件係應諭知無罪之案件，依前揭規定，爰不待被告陳述逕行判決，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第306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惠菁提起公訴，檢察官林秀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程克琳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志忠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